
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行 政 署 及 中 央 政 策 組 的 施 政 綱 領  

 

 

引 言  

 

 二 零 零 五 年 施 政 綱 領 中 列 舉 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於 未

來 兩 年 半 內 將 推 行 的 新 措 施 和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。本 文 旨 在 詳 述 在

施 政 綱 領 中 與 行 政 署 及 中 央 政 策 組 有 關 的 措 施。文 件 亦 就 我 們 在

二 零 零 四 年 施 政 綱 領 中 列 出 的 其 它 措 施 作 出 報 告 。  

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施 政 綱 領  

 
有 效 管 治  

 

措 施  

繼 續 與 內 地 就 相 互 執 行 民 事 判 決 事 宜 進 行 商 討 。  
 

2. 這 是 一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。我 們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

二 日 向 本 委 員 會滙報 了 政 府 當 局 與 內 地 當 局 磋 商 的 進 展。總 括 來

說，自 二 零 零 二 年 中 起，我 們 與 內 地 當 局 進 行 了 三 次 非 正 式 的 會

議。雙 方 就 建 議 安 排 的 範 圍、終 局 判 決 以 及 有 關 兩 地 承 認 與 執 行

判 決 的 技 術 性 問 題 上 交 換 了 意 見。這 數 次 會 議 令 雙 方 更 加 了 解 彼

此 的 法 律 和 司 法 制 度，以 及 建 議 安 排 的 背 後 理 念。我 們 會 繼 續 與

內 地 當 局 進 行 磋 商。待 有 重 大 的 發 展，我 們 會 再 向 本 委 員 會滙報。 

 

資 助 高 等 院 校 進 行 公 共 政 策 研 究，由 研 究 資 助 局 管 理 有 關 的 指 定
用 途 補 助 金 。  

 

3. 按 這 項 新 措 施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由 二 零 零 五 / 二 零 零 六 年 開

始 ， 分 三 年 ， 每 年 額 外 向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撥 款 2,000 萬 元 ，

以 鼓 勵 及 資 助 本 地 高 等 院 校 進 行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。  

 

4. 目 前，由 於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並 非 一 般 學 術 研 究，所 以 不 會 獲
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屬 下 的 研 究 資 助 局 提 供 資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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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 們 加 強 對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的 支 援，是 為 了 提 升 政 府 制 訂 政

策 的 能 力。要 提 升 管 治 效 能，我 們 設 法 提 升 政 府 和 社 會 處 理 政 策

的 水 平。我 們 需 要 更 多 從 宏 觀 及 長 遠 角 度 考 慮 的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。

客 觀 和 扎 實 的 公 共 政 策 研 究，有 助 減 少 簡 單 化、政 治 化 和 情 緒 化

的 爭 議，並 能 令 政 府 和 社 會 各 方 面 更 容 易 就 一 些 公 共 政 策 問 題 形

成 共 識 ， 從 而 建 立 一 個 更 穩 定 和 諧 的 社 會 。  

 

6. 我 們 已 經 與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就 基 本 原 則 達 成 協 議。研

究 資 助 局 將 會 稍 後 制 訂 有 關 的 行 政 安 排 細 節 。  

 

有 利 環 保 的 發 展  

 

措 施  

設 立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， 讓 公 眾 參 與 制 訂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。  
 

7. 這 是 一 項 持 續 進 行 的 措 施。為 定 出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長 遠

清 晰 目 標，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建 議 並 協 調 各 方 訂 立 社 會 參 與 過

程，讓 公 眾 直 接 參 與 制 訂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。策 略 的 制 訂 工

作 ， 應 在 持 份 者 緊 密 合 作 和 社 會 積 極 參 與 下 進 行 。 基 於 這 項 原

則，我 們 制 訂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，是 盡 量 讓 公 眾 有 更 多 機 會 參 與 ，

並 鼓 勵 各 界 共 襄 其 事 。  

 

8. 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舉 行 跨 界 別 持 份 者會 後，可 持 續 發

展 委 員 會 正 就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及 今 後 的 策 略 及 適 當 路 向 擬 備 報

告。政 府 當 局 承 諾 在 今 年 年 中 前，就 目 前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初 步 階

段 所 討 論 的 三 個 試 點 範 疇（ 即 固 體 廢 物 管 理、可 再 生 能 源 及 都 市

生 活 空 間 ）， 發 表 策 略 報 告 書 。  

 

建 設 公 義 仁 愛 的 社 會  

 

措施  

就 二 零 零 四 年 至 二 零 三 三 年 人 口 推 算 結 果 所 顯 示 對 人 口 政 策 有
影 響 的 事 宜，進 行 具 體 研 究，以 便 日 後 諮 詢 公 眾 並 在 二 零 零 五 ／
零 六 年 度 發 表 檢 討 報 告 。  
 
9. 這 是 一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。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 零 三

年 二 月 發 表 報 告 書 ， 提 出 了 33 項 建 議 ， 以 解 決 本 港 在 人 口 趨 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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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特 徵 上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和 挑 戰。自 此，有 關 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已 採

取 跟 進 行 動 ， 落 實 建 議 。  

 

10.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發 表 了 二 零 零 四 至 二 零 三

三 年 香 港 人 口 推 算 的 更 新 數 字，進 一 步 證 實 了 當 前 的 一 些 人 口 趨

勢 ， 例 如 老 齡 化 和 生 育 率 低 的 情 況 。  

 

11. 政 府 當 局 現 正 委 託 專 家 就 在 特 定 地 區 有 關 入 境、退 休 和 生

育 方 面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進 行 具 體 研 究。當 這 些 研 究 完 成 後，政 府 會

就 建 議 諮 詢 公 眾 人 士 和 立 法 會。專 責 小 組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

年 度 發 表 下 一 份 報 告 書 。  

 

 

二 零 零 四 年 施 政 綱 領  

 

有 效 管 治  

 

措 施  

繼 續 與 內 地 就 相 互 執 行 民 事 判 決 事 宜 進 行 商 討 。  
 

工 作 進 度 /目 前 情 況  

 

12. 這 項 措 施 的 報 告 列 於 上 文 第 二 段 。  
 

有 利 環 保 的 發 展  

 

措 施  

促 使 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融 入 政 府 和 社 會 。  
 

工 作 進 度 /目 前 情 況  

 

13. 除 上 文 第 七 至 八 段 的 報 告 外，政 府 當 局 亦 已 從 可 持 續 發 展

基 金 撥 出 約 1,100 萬 元 ， 用 以 推 行 由 持 份 者 主 導 的 項 目 ， 這 些 項

目 有 助 提 高 市 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和 措 施 的 認 識。政 府 當 局 亦 會

不 時 對 政 府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制 度 的 運 作 進 行 檢 討，以 確 保 政 府

當 局 主 要 的 新 政 策 及 工 作 計 劃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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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

中央政策組 

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 


